附件2
整改任务40—7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配合，昆明市、昭通市、玉溪市、楚雄州、丽江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负责。
	公示日期
	2026年5月19日至2026年6月1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一些项目国家专项资金已经拨付到位，但工作推进仍然严重滞后。如，2021年以来，全省8个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获得国家专项资金3.15亿元，但玉溪市通海县、丽江市华坪县、昭通市威信县、楚雄州楚雄市、昆明市晋宁区5个项目未按期完成。

	整改情况
	（一）昆明市晋宁区。一是督促晋宁区对项目建设工程实行全过程管理，确定关键时间节点推动项目落地；督促建设单位严格按照项目设计施工，按要求编制施工日志等；成立技术指导组，驻场指导、解决、把关各子项目现场施工技术问题，及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项目建设完成、措施落地。二是晋宁区2022年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宝峰片区）涉及中央资金50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6个子项目。其中，农田秸秆及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中和铺村农田集水区控制单元面源污染防控、小河口村农田集水区控制单元面源污染防治、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上方古城片区高标准大棚区地表径流循环利用5个子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流域农业污染源头控制（减药减肥）子项目技术措施已完全落地。三是按照专项资金“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督促晋宁区严格按照项目建设内容、实施规模和绩效目标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绩效跟踪，加强绩效运行监控，促进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安全。

    （二）昭通市威信县。一是加快完成项目建设。2025年10月30日，威信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完成建设，建成41个粪污处理站，完成主要流域岸线782户散养户化粪池建设、154户散养户堆粪区建设，对73个养殖场设备提级改造，新建38个田间贮存池、还田管网86.45千米，购置沼液运输车11辆，在29个养殖场安装除臭设备60套安装，在扎西镇、双河乡、水田镇各建成1套农田退水监测系统，在双河乡、扎西镇、高田乡、水田镇4个乡镇11个村安装1040套杀虫灯，在罗布镇、麟凤镇、三桃乡、双河乡4个乡镇各安装1套病虫害监测系统，建成威信县有机废弃物处理中心，购置粪渣发酵罐3套。目前沼液运输车、农田退水监测系统、粪渣处理系统、除臭设备等设施设备已移交乡镇、村集体公司或相关单位管理使用，全部设备已投入运行。二是完成资金拨付。项目获得国家专项资金3924万元，目前已支付中央预算内投资3821.58万元，按合同约定扣质保金102.42万元。三是健全完善资金使用监管长效机制。推进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依托一体化系统，对资金拨付、使用进行全流程跟踪：及时预警超范围支出等问题。严格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建设资金拨付流程，确保资金直达项目主体，降低资金滞留时间。积极推进“五个财政”建设，健全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及方法融入预算申报、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全过程中，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三）玉溪市通海县。一是组织召开杞麓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推进会议和座谈会，专题研究通海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实施方案优化调整工作，于2024年10月底按程序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变更。2025年11月，通海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面竣工并完成县级验收、市级验收；12月，项目5000万元中央资金全部拨付施工单位。二是项目按照《关于通海县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变更方案的批复》（玉农财〔2024〕14号）要求，建设完成：（1）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高效利用工程：小龙潭一体化养殖污水处理工程已建设完工并在试运行，元山养殖片区畜禽粪污覆膜式好氧堆肥工程新建发酵设施设备18套已建设完工、粪污运输车1辆已交纳古镇使用。（2）水产养殖污染治理措施：四街镇龚杨村鱼塘尾水生态净化处理工程已建设完工并试运行。（3）完成农田尾水回收循环利用及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灌溉面积12725亩。（4）农业面源污染监测系统工程，已建设完工并在试运行。（5）水肥一体化项目：秀山街道黄龙社区现代农业绿色高效种植示范基地项目已建设完工并在试运行。自筹资金建设内容为：（1）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高效利用项目：雨污分流及养殖环境提升工程，养殖户自筹资金建设，完成建设堆粪棚438座（总容积8403.194立方米）、污水池451座（总容积18917.39立方米）。（2）水肥一体化项目：秀山街道黄龙社区现代农业绿色高效种植示范基地项目已建成运行。三是印发《杞麓湖保护治理项目管理工作规程》，围绕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项目绩效管理要求，常态化调度项目工程建设进度、资金拨付进度等关键环节，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运并发挥预期效益；印发《通海县2024年杞麓湖水质脱劣重点措施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通财〔2024〕287号），切实提高各领域生态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率。

    （四）楚雄州楚雄市。一是项目严格按照批复和实施建设内容按期完工，完成6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村庄污水管网工程；安装农业生产废弃物垃圾焚烧气化炉16台；完成9330米生态沟渠，1500米农田生态廊道、2座生态循环泵站、新建生态小河2780米；实施6000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1000亩水肥一体化示范工程，750亩玉米水肥一体化示范种植；开展培训22场1038人；安装杀虫灯1000盏；建设虫情监测点17个；发放安装粘虫板10万张；建设45个农田秸秆及农膜收集点、7个畜禽粪便堆粪棚、20座化肥农药包装物收集点；建设固态有机肥、沼液有机肥共3条生产线；设置30个宣传栏，整治受污染耕地1002.43亩。二是项目已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建设任务并已投入使用，拨付项目资金4134万元，拨付率达100%。

    （五）丽江市华坪县。一是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完成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工程5757.84亩（覆盖华坪县中心镇、兴泉镇、石龙坝镇、新庄乡等4个乡镇）；建设完成田间处理设施配套工程，共建设田间沤粪池6个、肥药池88个；实施病虫害绿色防控工程36176亩，共安装太阳能杀虫灯1427盏、发放粘虫板25万张、诱捕器25万套；在华坪县中心镇、兴泉镇、石龙坝镇、新庄乡、荣将镇建设完成化肥减量增效工程，开展测土配方施肥8000亩（采集、检测土样80个）。二是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在华坪县中心镇、兴泉镇、石龙坝镇、新庄乡、荣将镇等5个乡镇完成391户养殖户粪污处理利用设施建设，建成排污沟（管）11641.05米、化粪池188座（总容积3352立方米）、牲畜运动场雨棚 9182.69平方米，实现雨污分流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三是配套工程：完成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科技培训53期4649人次，发放培训资料4649份，培训任务达标。四是资金拨付：中央预算内资金支付2500万元，支付率100%。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2025年12月17日—30日，昆明市、昭通市、玉溪市、楚雄州、丽江市分别组织对问题整改开展了自查自验，并报请省农业农村厅验收。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9日，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组成验收组赴昆明市、昭通市、玉溪市、楚雄州、丽江市进行省级验收，经材料审阅和现场检查核实，该问题已完成整改任务，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夏虹 0871-65652135
电子邮箱：ynnyhzc@163.com


